
巴州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以下简称“巴州”）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工作，服务军地改革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体现社会尊崇优待，根据《退役军人事务部等7部门关于印发〈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工作规范〉的通知》（退役军人部发〔2025〕6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等5部门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工作的实施办法〉的通知》（新退役军人规〔2021〕1号）文件精神，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巴州行政区域内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工作。

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困难退役军人是指因服役期间致残、患有严重疾病、长期失业、旧伤复发、重大突发事件、重大家庭变故等原因，导致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退役军人。生活严重困难指属于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或因自然灾害、意外伤害、重大疾病等其他特殊原因导致生活困难的情形。

第四条 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工作遵循“普惠加优待”原则，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相衔接，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第二章 帮扶援助对象

第五条 本细则适用于具有巴州行政辖区内户籍，已完成退役军人事务综合管理平台建档立卡并审核通过，且纳入全国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系统内的退役军人（以下简称“帮扶援助对象”）。
第三章 帮扶援助资金标准
第六条 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临时救助工作的通知》（新政办〔2022〕82号）文件第二条明确：“救助标准，原则上急难型救助标准不高于自治区城市低保标准的5倍”，巴州目前城市低保标准为770元/月/人，安置地为州本级及各县市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资金标准不低于2000元/年/人，列入州本级及各县市年度财政预算。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资金标准，将根据城市低保标准动态调整，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第四章 帮扶援助的方式及部门职责

第七条 生活帮扶

民政局将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及其家庭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低保边缘家庭中的退役军人重病重残的，经个人申请，可按照单人户纳入低保范围。落实优待抚恤金不计入家庭收入等有关政策规定，用足用好社会救助政策。
第八条 医疗帮扶
卫生健康委指导辖区医疗机构对一时无力承担医疗费用且符合帮扶援助条件的困难退役军人，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实行免除合理的住院押金等举措。医疗保障局对纳入低保、特困、返贫致贫人口范围的退役军人实施大病保险降低起付标准、提高支付比例、取消最高支付限额等倾斜支付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困难退役军人经三重制度保障后医疗费用负担仍然较重的，按规定给予倾斜救助。

第九条 住房帮扶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公租房保障、农村危房改造中，结合退役军人服役期间所作贡献和参战、立功、伤残退役军人住房实际需求，将符合条件的纳入优先保障范围。

第十条 教育帮扶

教育局及有关学校按照相关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困难退役军人子女给予教育资助，保障其基本学习需要，确保顺利完成学业。 
第十一条 就业帮扶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局利用线上线下人力资源市场平台，定期组织退役军人、随调家属专场招聘会，大力开发专项岗位保障安置后下岗（失业）及自谋职业的帮扶援助对象实现再就业。
第十二条 其他帮扶
退役军人事务局对生活严重困难的退役军人，在保障其享有公民普惠加优待的基础上，给予临时性帮扶援助。
第五章 组织保障

第十三条 财政部门及相关部门要按照管理责任做好资金保障，将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资金列入本级财政年度预算，按照预算管理规定，合理安排资金加强困难退役军人的帮扶援助。 

第十四条 审核审批单位工作人员要严守纪律规矩，公平公正，对帮扶对象提供的材料认真审查核实，确保材料真实、情况准确；对截留、挤占、挪用、套取帮扶援助资金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细则由巴州退役军人事务局商有关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各县市可根据本细则，结合本县市经济社会发展、财政保障能力和困难退役军人实际需求，进一步细化帮扶援助标准和具体实施措施，切实做好本县市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工作。

第十七条 本细则自印发布之日起施行。



